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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林禹萱
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8727

電子信箱：cava9394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關廟區五甲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一)字第110153835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538356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南市第62屆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計

畫」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各校詳閱計畫內容並依規定送

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110年11月5日科實字第

11002002442號函暨本局110年12月2日南市教課（一）字第

110145432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計畫重要活動時程如下：

(一)報名期程：111年3月11日（星期五）至111年3月25日

（星期五）。

(二)初審時間：111年4月13日（星期三），並於當日下午8時

以後於本局網站及本市各級學校科學展覽平臺公布進入

複審名單。

(三)複審時間：111年4月30日（星期六），各校學生務必於

當日至現場（排定之到場時間，另案通知），以備必要

時之解說。

三、本計畫重要調整內容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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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本市科展組織新增第2項「置臺南市科學展覽會評審委員

會，召集人由評審長擔任，召集本年度國中、小組各科

別評審委員組成，負責確認作品入選件數、作品疑義審

查等相關事項。」（頁2）。

(二)調整科別名稱「生活與應用科學科(一) (含機械/能源/

光電/物理/資訊之工程與應用)」以及「生活與應用科學

科(二) (含化學工程/生物科技/食品科學/環境科學(工

程)/材料)」。

(三)本市科展注意事項第4點調整為「參展之作品應由學生親

自製作……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該作品之作者及

指導教師依相關規定予以懲處，並依情節停止參展一至

三年。」（頁13）。

(四)本市科展注意事項第17點調整為「如發現參展作品係仿

製或抄襲他人研究成果或以不同作者持同一件作品（或

相似度極高）參展等違反學術倫理，且經評審委員會查

核屬實者，應取消其參展資格。對已得獎者除應撤銷其

所得獎勵並追回已發之獎狀、獎金外並應對作品之作者

及指導教師依相關規定予以懲處，並依情節停止參展一

至三年。」（頁14）。

四、本計畫請各校務必轉知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。

五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或補充事項，本局將隨時公告說明

之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

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

學、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（國中部、國小部）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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